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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办字〔2017〕100 号 

 

 

中共旬阳县委办公室  旬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旬阳县招商引资奖励办法(暂行)的通知 

 

各镇党委、人民政府，县委及县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

中省驻旬各单位： 

《旬阳县招商引资奖励办法(暂行)》已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申报材料 

      2.固定资产奖励标准表、财税奖励标准表 

 

 

中共旬阳县委办公室         旬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7 月 26 日 

 

旬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7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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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阳县招商引资奖励办法(暂行) 

 

    为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招商引资工作的积极性，树立“全

民招商”理念，形成浓厚的招商氛围，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助

推追赶超越和建成“一强五好”陕西强县，经县委、县政府研究，

制定本办法。 

       一、奖励对象 

对提供有效投资信息、介绍投资客商、并助推项目落地建成

（不含矿产资源开采及初加工、PPP 项目、水电站、房地产开发、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具体重奖项目名录每年年初发布）的社会各

界人士。 

二、奖励标准 

（（（（一一一一））））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奖励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奖励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奖励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奖励 

1.对引进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在 1000 万元以上（含 1000 万元，

下同）3000 万元以下（不含 3000 万元，下同）的引资人，按固

定资产投资的 1％进行奖励。 

2.对引进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在 3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

的引资人，按固定资产投资的 1.2％进行奖励。 

3.对引进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引

资人，按固定资产投资的 1.5％进行奖励。 

4.对引进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在 1 亿元以上的引资人，按固定

资产投资的 2％进行奖励（最高奖励 300 万元）。 

       （（（（二二二二））））项目纳税奖励项目纳税奖励项目纳税奖励项目纳税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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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新引进企业年实现纳税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

下的引资人，给予 20 万元奖励。 

2.对新引进企业年实现纳税金额在5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

下的引资人，给予 50 万元奖励。 

3.对新引进企业年实现纳税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

以下的引资人，给予 100 万元奖励。 

4.对新引进企业年实现纳税金额在 5000 万元以上 8000 万元

以下的引资人，给予 150 万元奖励。 

5.对新引进企业年实现纳税金额在8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

的引资人，给予 200 万元奖励。 

6.对新引进企业实现年纳税金额在 1 亿元以上的引资人，给

予 300 万元奖励(最高奖励 500 万元)。 

（（（（三三三三））））以上两种奖励方法以上两种奖励方法以上两种奖励方法以上两种奖励方法，，，，引资者可选其一引资者可选其一引资者可选其一引资者可选其一，，，，一次性奖励一次性奖励一次性奖励一次性奖励，，，，

不重复奖励不重复奖励不重复奖励不重复奖励；；；；引资者即是投资者的不享受奖励引资者即是投资者的不享受奖励引资者即是投资者的不享受奖励引资者即是投资者的不享受奖励    

（（（（四四四四））））符合以上奖励条件并属于以下任何一项的企业符合以上奖励条件并属于以下任何一项的企业符合以上奖励条件并属于以下任何一项的企业符合以上奖励条件并属于以下任何一项的企业，，，，再增再增再增再增

加奖励加奖励加奖励加奖励 5050505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1.当年排名世界 500 强企业。  

    2.高新技术企业（陕西省认定证书）。 

    3.主板上市企业。 

4.拥有“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的落户本县并

生产该产品的企业。 

5.对引进外资投资 500 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或项目。 

三、认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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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固定资产奖励，项目竣工投产后当年申请奖励。 

    2.对纳税奖励，自企业投产后两年内一个完整的纳税年度（公

历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可申请奖励。 

3.固定资产投资额度以审计局出具报告为依据。 

4.税收额度以税务机关出具的完税凭证为依据。 

5.引资者需提供与项目企业法人签订的第一引资者协议。 

6.各招商引资项目在未动工前，凭投资者与引资者签订的招

商协议在县招商局备案。 

四、认定办法 

1.奖励由县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审核认定。 

    2.认定结果将在县政府网站、电视台和对外公示栏进行公示，

公示期为 10 天，公示期无异议的由县财政局负责兑现。对公示期

间有异议的，由县纪委、监察局对有关问题进行核实后，报县政

府审定。 

    3.对弄虚作假的，追回奖励资金，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当事

人的责任。 

    4.支付给个人的奖励资金，由支付单位代扣个人所得税。 

五、本办法由县招商局商、财政局负责解释。 

六、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19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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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申报材料 

 

1.县招商局提供的引资协议备案证明； 

2.项目投产证明（企业在当地生产纳税凭证）； 

3.企业报税凭证（纳税奖励）； 

4.投资方的证明材料（企业法人确认引资者是第一引资人证

明）； 

5.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6.企业投资项目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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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固定资产奖励标准表 

 

固定资产投资额 固定资产奖励率 固定资产奖励标准 

1000 万元-3000 万元 1% 10 万元-30 万元 

3000 万元-5000 万元 1.2% 36 万元-60 万元 

5000 万元-1 亿元 1.5% 75 万元-150 万元 

1 亿元以上 2% 200 万元 

 

  

财税奖励标准表 

 

纳税金额 纳税奖励金额 

100 万元-500 万元 20 万元 

500 万-3000 万元 50 万元 

3000 万-5000 万元 100 万元 

5000-8000 万元 150 万元 

8000 万-1 亿元 200 万元 

1 亿元以上 300 万元 

 


